
（本文僅供參考，如嗣後相關法規另有修正，應以新修正之法規為準）



房屋稅的課徵範圍如何？
房屋稅，以附著於⼟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房屋，指固定於⼟地上之建築
物，供營業、⼯作或住宅⽤者。增加該房屋使⽤價值之建築物，指附屬於應徵房屋稅之其他建築物，因⽽增加該房屋之使
⽤價值者。（房屋稅條例第2、3條）

年度中房屋買賣移轉過⼾，該年度的房屋稅應由誰負擔？
房屋典賣移轉在當⽉15⽇以前者，房屋稅⾃當⽉起向承受⼈課徵。在當⽉16⽇以後者，次⽉起向承受⼈課徵。但承受⼈
（買⽅）得申請代繳前業主（賣⽅）應繳未繳（包括以前各年期及移轉當期）房屋稅，其代繳稅額得向納稅義務⼈求償或
在買賣價款內扣除。

為何房屋稅籍證明上之房屋現值與房屋稅繳款書之課稅現值不同？那移轉時，應依何種為計算標準？
因為房屋稅籍證明上之房屋現值是含課稅與免稅現值（例如：地下停⾞場供⾃⽤、公共設施部分），⽽房屋稅是以課稅現
值來核課。⽽房屋所有權移轉時，申報契稅則是以房屋稅籍證明之房屋現值為計算標準。

今年房屋稅為何比去年多？
房屋有增建、改建時，課稅⾯積增加，稅額將會增加，⽽房屋使⽤情形變更，由原適⽤低稅率改為⾼稅率，例如原適⽤⾃
住住家⽤房屋稅率1.2％，改為適⽤營業⽤稅率3％時，則稅額會增加。

房屋課稅⾯積中部分供作住家使⽤，應如何計算房屋稅？
依房屋稅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者，應以實際使⽤⾯積，分別按住家⽤及非住家⽤稅
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者課稅⾯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積六分之⼀。」即非住家使⽤部分⾯積超過六分之⼀者，按
實際使⽤⾯積計課，其未達全部⾯積六分之⼀者，以六分之⼀為準，分別按住家⽤或非住家⽤稅率課徵房屋稅。

年度中房屋使⽤情形有所變更，要如何申請及如何課徵房屋稅？
年度中房屋使⽤情形發⽣變更，應該在變更使⽤30⽇內向房屋所在地⽅稅稽徵機關申報，以實際變更使⽤⽇期，按⽉分別
依所適⽤稅率課徵房屋稅，如無法查得實際變更⽇，以申報⽇為準，如無法查得實際變更⽇亦未申報者，以調查⽇為準。

我的房屋已由營業⽤申請改按住家⽤稅率核課，為何還有營業⽤稅額？
房屋稅課稅所屬期間是前⼀年的7⽉⾄本年的6⽉，每年課徵⼀次，如果在這期間有房屋使⽤情形變更，在每⽉的15⽇前提
出申請，則當⽉就可以適⽤變更後的稅率，在16⽇之後提出申請，則要次⽉才能適⽤，所以稅單上的營業⽤稅額，是屬於
房屋使⽤情形變更前的稅額。

房屋未作營業使⽤，為何課徵營業⽤房屋稅？
這可分為兩種情況：
⼀、因房屋雖未辦營業登記但堆置與營業有關之物品，供倉庫使⽤，依規定應按營業⽤稅率課徵房屋稅。
⼆、該房屋原設有營業商號登記，該營業商號已停業但未依法申請歇業註銷營業登記，房主亦未依房屋稅條例第7條規定
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房屋使⽤情形變更以前，仍以營業⽤課徵房屋稅。

房⼦出租供他⼈居住或所有權⼈⼾籍未遷入，是否可申請適⽤⾃住住家⽤房屋稅稅率？
符合⾃住住家⽤要件(即1.無出租。2.供本⼈、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3.本⼈、配偶及未成年⼦女全國合計3⼾以
內。)的房屋，可適⽤⾃住之住家⽤房屋稅率1.2％，且不以⼾籍遷入為要件，但是如果將房屋出租供他⼈使⽤，則視承租
⼈實際使⽤情形，依所適⽤稅率課徵房屋稅。

房屋空置時應如何課徵房屋稅？
空置房屋應按使⽤執照所載⽤途別分別以非⾃住之住家⽤或非住家非營業⽤稅率課徵房屋稅。如無使⽤執照者，按都市計
畫分區使⽤範圍，分別以非⾃住之住家⽤或非住家非營業⽤稅率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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